申    請    書

本人所有權房屋座落：高雄市苓雅區       里    鄰
          路/街      巷     弄      號    樓之  

，現有          等全戶    人設籍，因該人等實際已未
居住、且去向不明，並造成本人（房屋所有權人）之困擾
，請貴所依戶籍法第50條第1項規定，查明後催告其辦理遷出登記，以保障本房屋所有權人之權益。
此致  高雄市苓雅戶政事務所

申請人（房屋所有權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身分證統號：

戶籍地址：

連絡電話：

通訊地址：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註：1.本申請書僅係本戶所依據戶籍法規定，受理人民申請之依據，不做為其他證明之用途。
委   託   書
本人因      無法親自申請         等      人遷出登記，委託         代為申請。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身分證字號：
戶籍地址：
連絡電話：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身分證字號：
戶籍地址：
連絡電話：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